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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要 

1.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工作组于 2014 年 5 月 5 日至 9 日在日

内瓦举行了第八届会议。工作组就以下内容举行了会议并进行了讨论： 

(a) 工作组为宣传国家行动计划这一实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手

段而开展的各项活动； 

(b) 为期一天的国家行动计划重要实质要素问题专家研讨会； 

(c) 获得有效补救的问题； 

(d)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将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三届工商业与人权年度论

坛，以及 2014 年将于非洲举行的第二届工商业与人权区域论坛(待确认)； 

(e) 工作组的其他项目、会议和突出议题，包括拟议的 2014 年和 2015 年

国别访问；送交各国、工商企业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函文；以及工作组与国

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工商业与人

权资源中心以及在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的合作。 

 本报告概述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项目。 

 二. 工作组有关国家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 

2. 工作组讨论了在 2014 年 12 月工商业与人权年度论坛上发布国家行动计划实

施《指导原则》指南草案的问题。 

3. 工作组向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报告了拟订国家行动计划指南的路线

图的最新情况，并解释了当周举行的专家研讨会的目的。 

 三. 国家行动计划重要实质要素问题专家研讨会 

4. 5 月 8 日，工作组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专家研讨会，讨论实施《工商业与人权

指导原则》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各项实质要素，并就工作组即将推出的该领域指南

征集意见。1
 约 40 名专家应邀就国家行动计划和相关的政策领域发表了看法。

他们以个人专家身份参会，代表不同背景，包括政府、国家人权机构、国际组

织、工商业、民间社会和学术界。此次非公开会议按照《查塔姆大厦规则》举

行，讨论重点围绕国家行动计划的程序和实质要素，以及《指导原则》目前的实

  

 
1
 有关指南的更多信息，见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NationalActionPlans.aspx。 

file:///C:/Users/Zhangth/Documents/Translation/Users/Veronique.Lanz/AppData/Local/Temp/notes01F0CD/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NationalActionPla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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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水平。研讨会之前，工作组曾向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简要介绍过研讨

会的目的和宗旨。2
 

5. 介绍性讨论谈到了国家行动计划涉及的若干重要方面，包括： 

(a) 国家行动计划的总体价值；国家行动计划在提高人们对《指导原则》

的认识方面以及引发国家多利益攸关方对话方面的贡献的先期经验；以及国家行

动计划在加大政府和工商企业对《指导原则》实施力度方面的作用； 

(b) 从人权方面的一般国家行动计划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有人提出，任何

此类计划都应以实证为基础，并要清楚地认识导致人权方面不利影响的现有缺失

和阻碍。此外，计划应确保多利益攸关方包容性参与，并接受独立监督和审查； 

(c) 需要加强努力，保护人权维护者、妇女、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并必须

在国家行动计划作出反映； 

(d) 不得把国家保护人权的责任与拟订和颁布国家行动计划的工作混为一

谈。拟订和颁布国家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帮助国家实施《指导原则》；这一工作本

身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履行其人权义务； 

(e) 必须确保国家行动计划不会导致对《指导原则》第二支柱(公司尊重人

权的责任)的不同解读，且必须确保国家行动计划不会阻遏公司在不论国家活动

如何的情况下主动落实《指导原则》； 

(f) 必须促进以区域方法处理工商业与人权问题，以鼓励各国政府实施国

家行动计划，还必须(按照指导原则 10)强调多边方法，以确保国际协调与一致； 

(g) 国家行动计划的拟订、实施和审查工作中的程序要素。必须查明一个

国家的优先事项以及主要的业务和人权问题，以便国家行动计划能够重点明确且

切实相关。还有必要开展体制和法律缺失分析以及多利益攸关方磋商，以查明一

个国家在政策、条例和法律方面的优先事项和缺失之处。此外，若能让议员和一

些政党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来，也会有所帮助。各国应花足够的时间向有关政府部

委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解释《指导原则》及国家行动计划的目标。各国还可拟订一

项单独的工商业与人权问题计划，或将国家实施《指导原则》的各项活动整合入

企业社会责任或经济发展方面的现有计划。 

6. 与会者讨论了工作组国家行动计划指南的不同选择。有些人认为，这一指南

可以成为一种工具，让各国得以侧重于某些特定优先领域，履行它们在《指导原

则》第一和第三支柱下承担的义务。另一些人则认为，该指南可以力求涉及更广

泛的业务和人权议题，并向公务员等用户提供分项指导，在所有适用领域对用户

  

 
2
 在专家研讨会之前，工作组还就国家行动计划举行了若干公开和非公开会议，包括2014年2月工

作组第七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开放式磋商会，有逾175人出席了磋商会，其中包括60名国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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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会上还强调，指南应当易于使用，不要建立最低共同标准，而是应当

反映出：在拟订、颁布和更新国家行动计划方面，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 

7. 研讨会着重讨论了工作组确定要在国家行动计划中涉及的四个潜在关键领

域：(a) 贸易和投资；(b) 公共采购；(c) 获得补救；以及(d) 在发放执照方面的

人权尽责条款； 

8. 关于贸易和投资，会上着重指出，贸易协定、投资条约和国家-投资者合约

会限制一国政府履行保护人权的职责的能力。国家行动计划应考虑重点关注贸易

协定中的人权与劳动条款，并将人权方面的考虑因素纳入到现行的国际投资仲裁

安排和机制中去。此外，国家行动计划还可力求处理贸易和投资谈判方与人权官

员相互间对对方工作和优先事项了解不足的问题。 

9. 关于公共采购，会上着重指出，许多国家已经在供应商合约以及涉及公共开

发预算和公共财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合约中加入了一些人权条款。与会者还

建议使采购条例和政策符合《指导原则》。 

10.  与会者认为，将《指导原则》纳入国家采购活动是国家发挥领导力并展现

实施《指导原则》的承诺的机会。在这方面，国家行动计划可以：(a) 引发对现

有问题以及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审查，特别是对公共采购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审

查；(b) 评估相关的贸易和区域多边框架是否允许将人权要求纳入公共采购程

序；(c) 承认有必要在公共采购程序的不同环节实行符合《指导原则》的人权尽

责方法，以便连贯如一地处理向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所涉及的潜在和实际人权

影响。 

11.  会上还强调有必要让联邦、市和地方各级的政府主管部门参与这一进程，

因为这些主管部门往往比中央政府更适合管理供应链风险。会上还警示说，应当

谨慎拟订公共采购规则，不要打击中小企业的竞标积极性，例如不要要求过多的

书面材料和设置繁冗的手续等。此外，任何涉及采购的指南和规则都应简单明

了，易于采购官员理解和实施。 

12.  关于获得补救的问题，有与会者提到，通过司法、行政、立法和其他方式

实施《指导原则》这一第三支柱，是各国保护人权的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会上

指出，国家行动计划应当大力重视获得有效补救的问题。会上还指出，《指导原

则》已经在如何补救对人权的任何负面影响方面，向各国(和工商企业)提供了指

导。 

13.  与会者提出，在拟订国家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国家应当审查自身目前提供

的获得有效补救机会的程度和水平，包括详细分析受害者面临的各种障碍。随

后，国家应当列明改善获得有效补救机会的优先事项。鉴于各国的障碍各不相

同，会上指出国家行动计划应当以全国分析为依据，并反映实地经验。与会者还

提出，查明障碍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开展多利益攸关方对话，包括与民间社会的代

表以及有代表受害者提起诉讼经验的人员开展对话。会上还提出，在拟订国家行

动计划的过程中，国家应力求处理 (a) 调查员和检察官的不作为问题；(b) 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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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工商企业地位不对等问题；(c) 法律责任、照顾职责和举证责任等问题。与

会者讨论了跨国公司在境外造成不利影响的域外管辖权问题，以及国家行动计划

是否应当涉及这一问题。会上还提出，国家行动计划应推动国家人权机构履行任

务，研究工商业与人权问题，并处理其他基于国家的非司法申诉机制的权威问

题。 

14.  最后，关于发放执照方面的人权尽责条款，会上指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

要求公司进行人权影响评估，作为尽责程序的一部分，就能实现这种做法所亟需

的标准化。一些与会者建议，国家对处于人权风险和影响“临界”点的公司应提

供指导，因为工商企业可能只熟悉尽责程序，但不了解人权标准的实质内容。另

一些与会者则提醒说，不宜建议国家在通过国家行动计划实施《指导原则》的工

作中“收紧”对公司的人权尽责要求。若干与会者强调，任何国家行动计划指南

都应谨慎拟订，不破坏《指导原则》第二支柱范畴和内容的明确性，这一支柱的

存在与有关国家是否批准和/或遵守所有国际人权条约无关。与会者认为，虽然

须根据国情探讨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但各国也不应对第二支柱另作解释或缩小

其范围。 

15.  会上还建议各国在国家行动计划中表明，将在国有或国营工商企业对人权

的实际或潜在影响方面，承担人权尽责工作。这将有助于加强国家采购合约、投

资协定以及与公营或半公营工商企业关系的透明度和公开度。 

 四. 获得补救的问题 

16.  工作组讨论了《指导原则》第三支柱(获得补救)的问题，并参加了与人权理

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会议，讨论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委托撰写

的题为“企业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所负的责任：建立更公平有效的国内法律补救

制度”的研究报告。3
 工作组还讨论了该项研究的结果对工作组国家行动计划指

南的相关意义。 

 五. 第三届工商业与人权年度论坛和第二届区域论坛 

17.  人权理事会第 17/4 号决议授权工作组指导工商业与人权年度论坛，工作组

讨论了第三届论坛的筹备工作。工作组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代表进行了会晤，以讨

论如何在 2014 年年度论坛上接触新的工商业受众，以及如何在本年度论坛与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间建立联系。 

  

 
3
 可查阅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OHCHRstudyondomesticlawremedies.aspx。 

http://www.ohchr.org/EN/Issues/Business/Pages/OHCHRstudyondomesticlawremedi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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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作组讨论了继 2013 年 8 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工

商业与人权区域论坛获得成功后，2014 年在非洲举行工商业与人权区域论坛的

计划。 

 六. 工作组的其他项目、会议和突出议题 

19.  工作组讨论了拟议的 2014 年和 2015 年国别访问。人权理事会第 17/4 号决

议请工作组进行国别访问，及时对各国的邀请作出回应。工作组已于 2012 年 10

月访问了蒙古，于 2013 年 4 月/5 月访问了美利坚合众国，于 2013 年 7 月访问了

加纳，希望访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欧和中东以及北非的国家。工作组还讨论

了请求对工商企业和政府间组织进行专门访问的事宜。 

20.  工作组还讨论了计划送交各国、工商企业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函文。 

21.  工作组与国际劳工局代表进行了会晤，并商定了一项工作安排，以将现有

合作正式化。工作组在根据其作为独立专家机构的任务履行职能时，将酌情：

(a) 与劳工组织磋商，商讨涉及劳工组织基本原则和工作中各项权利以及劳工组

织职权内其他议题的《指导原则》相关事务；(b) 将劳工组织的有关评论和涉及

此类议题的材料纳入其报告和其他活动中；(c) 视有关情况，与劳工组织协调工

作组产出的后续行动。 

22.  工作组还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瑞士比较法研究所和瑞士联

邦司法局的代表会晤，讨论合作查明在实施《指导原则》过程中良好做法和挑战

的事宜。工作组听取了关于 2014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

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的简要介绍。 

23.  工作组讨论了同工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的协作，特别是讨论了如何收集有

关工商业对《指导原则》接受程度的数据。工作组还与在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

女问题工作组进行了会晤，决定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举行一场联合会

外活动。会外活动将探讨国家和工商企业可以将性别观点纳入《指导原则》实施

工作的方法。工作组会努力将会外活动期间提出的观点纳入其国家行动计划指

南。 

24.  工作组成员还介绍了各类项目和活动的最新情况，包括讨论了一个涉及土

著人民的项目。 

 七. 主席和副主席 

25.  第八届会议结束时，迈克尔·阿多被任命为工作组主席，玛格丽特·容克

被任命为副主席。 

     


